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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
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27）

Jiujiuwang F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
久久王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久久王食品國际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我們」及「我們的」）截至2024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連同2023年同期的比較數據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81,556 191,638

銷售成本 (127,397) (139,663)
  

毛利 54,159 51,975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淨額 5 (2,340) 1,888

銷售開支 (15,186) (15,524)

行政開支 (18,345) (19,461)

融資成本 6 (6,984) (6,824)
  

除稅前溢利 7 11,304 12,054

稅項 8 (3,482) (4,779)
  

期內溢利 7,822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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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822 7,275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468 (1,72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468 (1,7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8,290 5,55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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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6月30日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270,220 288,985
使用權資產 62,430 55,171
遞延稅項資產 382 382

  

333,032 344,538

流動資產
存貨 126,509 133,672
貿易應收款項 12 123,705 96,36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22,239 98,2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45 35,064

  

392,298 363,335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5,282 31,102
合約負債 2,665 2,484
銀行借款 169,420 117,100
租賃負債 12,657 13,509

  

220,024 164,195

流動資產淨額 172,274 199,1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05,306 543,67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85,747 138,957
租賃負債 11,293 4,761

  

資產淨值 408,266 399,960
  

權益
股本 15 532 532
儲備 407,734 399,428

  

權益總額 408,266 3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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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及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非另有說明，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列示。

除預期將反映於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中的會計政策變動外，
本中期財務公告按照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採用的相同會計
政策編製。會計政策的任何變動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年初至今的政策應用以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的
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2.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編製其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202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
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交易中的租賃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
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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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

經營分部乃本集團從事可賺取收益及引致開支的商業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並根
據本集團的最高營運決策人獲提供及定期審閱以作出分部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
內部管理呈報資料而確定。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向身為最高營運決策
人的執行董事匯報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該等資料，並無每類產品系列或
地區的損益資料，而執行董事乃整體地審閱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呈報的
財務業績。

本集團目前經營一個經營分部，即來自銷售甜食產品的收益。因此，本集團並無須
單獨呈報的分部。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及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根據客戶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的資
料詳述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160,805 168,439

亞洲（不包括中國）（附註1） 6,310 5,940

歐洲（附註2） 10,609 12,621

其他（附註3） 3,832 4,638
  

181,556 191,638
  

附註：

(1) 包括菲律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及越南。

(2) 包括德國、波蘭、英國、立陶宛、丹麥、西班牙及法國。

(3) 包括澳洲、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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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或以上的主要客
戶收益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A 34,001 36,756
  

於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分別有16.1%及19.6%的貿易應收款項為應收該客
戶的款項。

4. 收益

收益乃指期內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收取及應收取之金額減折扣及其他津貼
之公平值，其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產品類型劃分的分析
OEM產品 57,318 73,001

自有品牌產品
— 酷莎 109,662 104,375
— 拉拉卜 11,837 11,570
— 久久王 2,739 2,692

  

  

銷售貨品，於某時間點確認 181,556 191,638
  

交易價格於各合約中釐定。於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未履行履約責任有少於一年
的預期期限，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許可，並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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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23 19

匯兌收益 443 617

租金收入 63 11

政府補助 86 1,241

售後租回交易產生的虧損 (3,055) –
  

 

(2,340) 1,888
  

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5,763 6,341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1,221 483
  

 

6,984 6,824
  

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26,170 110,6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524 9,265

使用權資產折舊 1,334 2,96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8,557 1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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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82 4,779

  

香港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企業首2,000,000港元應課稅溢利將按8.25%徵稅，超過2,000,000

港元部份的應課稅溢利將按16.5%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企業的應課稅
溢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徵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自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2023年：無），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

中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2008年1月1

日起，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的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9.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2023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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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盈利 7,822 7,27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000 792,000

  

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概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賬面值約為人民幣135,025,000元（2023年12月31日：人民
幣144,579,000元）的樓宇及廠房及機器已抵押作為銀行所授信貸融資的擔保。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人民幣389,000

元（2023年：人民幣9,500,000元）。

12. 貿易應收款項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25,234 97,895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529) (1,529)
  

   

123,705 96,366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歸於多個具備信貸期的獨立客戶。本集團通常准許其客戶
介乎0日至180日的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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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
如下：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72,803 12,725

31至60日 14,980 10,761

61至90日 31,851 15,726

91至180日 4,071 50,194

181至365日 – 6,960
  

 

123,705 96,366
  

接納新客戶前，本集團已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視個別情況釐定每名客戶的
信貸限額。客戶信貸限額於必要時進行審閱。本集團所有逾期但未減值的貿易應收
款項均無拖欠還款記錄。於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就結餘收取利息或
持有任何抵押品。

貿易應收款項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變動

人民幣千元
  

於2023年1月1日的結餘 786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743
 

於2023年12月31日及2024年1月1日的結餘 1,529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
 

於2024年6月30日的結餘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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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款項（附註） 116,856 94,551

其他應收款項 5,383 3,705
  

   

122,239 98,256
  

附註： 於2024年6月30日，預付款項的約人民幣96,332,000 元（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
75,753,000元）指採購原材料預付款項。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3,406 6,044

31至60日 – 204

61至90日 – –

91至180日 74 –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3,480 6,24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8,414 11,635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388 13,219
  

35,282 31,102
  

供應商給予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信貸期通常為不超過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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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數目 數目
千股 千股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於2024年1月1日╱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2,000,000 2,000,000 200 2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4年1月1日╱6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792,000 792,000 80 80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示 

（人民幣千元） 532 532
  

16. 資產抵押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以下資產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
銀行借款的抵押。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樓宇 106,951 109,129

廠房及機器 28,074 44,981

使用權資產 21,381 21,672
  

156,406 17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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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除本中期報告其他地方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訂立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

(a) 主要管理層人員薪酬

期內主要管理層人員（即董事）的薪酬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1,260 535

退休計劃供款 38 42
  

1,298 577
  

(b)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鄭振忠先生 13,388 13,219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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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甜食產品製造商。我們生產及銷售甜
食產品，包括膠基糖果、壓片糖果、充氣糖果及硬糖。我們一般向供應商
採購原材料，在我們的內部生產設施中生產及包裝甜食產品，及 (i)以我
們OEM客戶所擁有或獲授權的品牌於中國及海外國家銷售我們的產品，
或 (ii)以我們的自有品牌（即酷莎、拉拉卜及久久王）向中國的分銷商及終
端客戶銷售我們的產品。為直接控制產品質量、生產成本及生產計劃，我
們擁有及經營生產甜食產品的生產設施。我們位於福建省晉江市的工廠
佔地面積廣闊，且有多條生產線，可生產大量產品。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溢利維持穩定，並錄得溢利約人
民幣7.8百萬元，而2023年同期溢利約為人民幣7.3百萬元。

自COVID-19疫情（「COVID-19」）爆發以來，中國主要城市已採取緊急公共
衛生措施。本集團已實施多項措施應對COVID-19，自2023年年初起情況逐
漸得到改善。展望未來，我們將努力加強現有業務的發展，為股東提供穩
定的回報及增長前景。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收益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1.6百萬元減少約5.2%

至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1.6百萬元。收益減少主要是由
於OEM產品的銷售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 (i)直接材料成本；(ii)生產成本；及 (iii)直接勞
工成本。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分別約為人民
幣127.4百萬元及人民幣139.7百萬元，減少約6.4%，與同期收益減少情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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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相當於收益減銷售成本）約為
人民幣54.2百萬元，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2.0百萬元增
加約4.2%。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維持
穩定，分別約為29.8%及27.1%。

其他收入、收益或（虧損），淨額

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

百萬元變動為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其他開支及虧損，淨額約人
民幣2.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售後租回交易產生的虧損增加所致。

銷售開支

本集團銷售開支主要包括營銷及促銷開支、員工成本、差旅費以及辦公
費用及其他。本集團的銷售開支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5.5百萬元維持穩定至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2百萬元。

行政開支

本集團行政開支主要包括折舊及攤銷開支、稅項及印花稅、員工成本及
辦公開支。本集團行政開支由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9.5

百萬元維持穩定至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3百萬元。

所得稅開支

截至2023年及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分別約為人
民幣4.8百萬元及人民幣3.5百萬元。該減少主要是由於期內應課稅溢利減
少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融資成本於截至2023年及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維持穩定，分別
約為人民幣6.8百萬元及人民幣7.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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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溢利維持穩定，並錄得溢利約人
民幣7.8百萬元，而2023年同期溢利約為人民幣7.3百萬元。

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以下為本集團所面臨可能對其業務、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重大不利
影響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1. 我們來自OEM客戶獲得的大部分收益源自數名主要OEM客戶。

2. 本集團依靠第三方分銷商向彼等各自的子分銷商及零售商銷售我們
的自有品牌產品。終止或未能續簽我們與第三方分銷商的分銷協議，
或會導致我們自有品牌產品銷售大幅減少。

3. 倘我們的第三方分銷商未能遵守我們的分銷政策及第三方分銷商未
能如預期履行合約，則本集團的業務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4. 本集團一般不與我們的客戶訂立長期合約或規定最低採購額的合約。

5. 原材料的價格、可用性及質量出現不利波動可能會導致重大生產延
誤及大幅增加我們的銷售成本。

6. COVID-19或其他疫情爆發或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從而可能會對我們
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表現產生不利影響。

7. 本集團的業務易受食源性疾病索賠及產品責任索賠所影響，提高潛
在聲譽風險。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及資
本資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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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變動。

現金狀況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9.8百萬元，較
2023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5.1百萬元減少約8.7%。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採
購原材料預付款項增加。

借款

於2024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的 借 款 總 額（全 部 以 人 民 幣 計 值）約 為 人 民 幣
255.2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56.1百萬元）。借款當中，

1. 約人民幣18.0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18.0百萬元）來自中國
銀行的銀行借款，利率為6.09%，由獨立第三方的企業擔保作抵押。

2. 約人民幣116.5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117.1百萬元）來自中
國銀行的銀行借款，利率介乎5.15%至5.50%，以本公司的使用權資產
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3. 約人民幣25.5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25.5百萬元）來自中國
銀行的銀行借款，利率為5.22%，以獨立第三方的企業擔保以及本公
司董事（「董事」）及關聯方的個人擔保作抵押。

4. 約人民幣9.4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9.7百萬元）來自中國銀
行的銀行借款，利率為5.00%至5.15%，並以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作
抵押。

5. 約人民幣85.8百萬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85.8百萬元）來自中國
銀行的銀行借款，利率為1.80%至4.80%，並以本公司董事及本公司的
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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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若干資產以獲授信貸融資，包括 (i)賬面
值為人民幣21,381,000元（於2023年12月31日：人民幣21,960,000元）的使用權
資 產；(ii)賬 面 值 為 人 民 幣 106,951,000元（ 於2023年12月31日： 人 民 幣
108,366,000元）的樓宇；及(iii)賬面值為人民幣28,074,000元（於2023年12月31日：
人民幣36,213,000元）的廠房及機器。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維持穩定，為約68.4%（於2023年
12月31日：約68.6%）。資產負債比率乃按各期末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除以
本集團權益總額計算。

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不就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股息（2023

年12月31日：無）。

承擔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零元（2023年12月31日：
人民幣19,286,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2023年12月3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間，概無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持有的重大投資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2023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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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工具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收入及開支以人民幣及
港元計值。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匯率波動風險，亦無外匯合約、利息、貨
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

庫務及風險管理

董事將繼續遵循審慎政策，以管理本集團現金及維持強勁而穩健的流動
資金，確保本集團能搶佔先機，把握未來增長機遇。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
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本集團將因交易對手無法履行責任
而對本集團造成財務損失的最大信貸風險敞口乃來自綜合財務狀況表所
列的相關已確認金融資產的賬面值。

貿易應收款項

為盡量降低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團隊負責釐定信貸限額及信
貸批准。本集團已備有監管程序以確保採取跟進措施收回逾期債務。

此外，本集團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對信用卡貿易應收款項個別進行減值評估，而餘下的貿易應收款項使用
撥備矩陣按逾期情況分組進行減值評估。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信
貸風險大幅減少。

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管理層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基於歷史還款記錄、過往經驗以及可用的合理且有理據的前瞻性資料就
其他應收款項之可收回性定期作出共同評估及個別評估。本集團管理層
認為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項的未收回餘額本質上並無重大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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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本集團將其現金存放於認可及信譽良好的銀行。銀行破產或無力償債均
可能導致本集團就其所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權利被拖延或受到局
限。董事持續監察該等銀行的信貸評級，認為本集團所承受的信貸風險
極微。

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信貸集中風險，並會持續監察該等信貸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有402名（於2023年12月31日：406名）僱員。僱員（不
包括董事）的薪酬乃經參考市場條款並根據各個別僱員的表現、資質及經
驗而釐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經參考董事的職責、工作量、加入本集團的
工齡及本集團的業績，審閱及釐定董事的薪酬及薪資待遇。作為僱員、董
事及其他選定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激勵或獎勵，本集團已採納購
股權計劃，並可能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以獎勵彼等對本集團作
出之貢獻。

董事認為，僱員為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董事相信，本集團
與其僱員維持良好的工作關係。

僱員被視為本集團最重要及最寶貴的資產。我們向僱員提供各類培訓，
包括 (i)舉行內部持續專業發展研討會；及 (ii)提供安全培訓計劃以加強其
安全意識。

訴訟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牽涉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且本集團任何
成員公司亦無任何尚未了結或威脅提出或被威脅提出的重大訴訟或索償。



– 21 –

前景

我們的業務目標是致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及進一步鞏固我們在中國作為甜
食產品製造商的地位。我們計劃充分利用我們的競爭優勢並實施以下策略：
(i)產能擴充；(ii)更換我們的現有生產線機器；(iii)通過電子商務渠道加強
營銷力度及提升銷售額以及擴大分銷網絡；及 (iv)通過持續的產品開發工
作以擴大並加強我們的產品供應。

一直以來，我們是中國的甜食產品製造商。我們專注於生產及銷售甜食
產品，包括膠基糖果、壓片糖果、充氣糖果及硬糖。為直接控制產品質量、
生產成本及生產計劃，我們擁有及經營生產甜食產品的生產設施。我們
相信生產設施、產品開發及質量控制對我們的競爭力及成功至關重要。
因此，我們將非常重視採購及引進新生產線以及採購新設備及機器以替
換現有機器及設備。我們亦會重視產品開發並致力於提升產品質素以迎
合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偏好及加強我們的產品供應。

我們的業務策略之一是憑藉我們的生產及產品開發能力以及製造及銷售
自有品牌產品的經驗。我們按照OEM客戶所擁有或獲授權的品牌於中國
製造及銷售以及向海外國家銷售甜食產品。為加強營銷，我們將委聘營
銷公司宣傳我們的品牌以鞏固我們於中國甜食行業的市場地位，提高我
們的品牌認知度與品牌意識，從而透過電子商務渠道增加銷售額及提升
我們的分銷網絡。

我們相信，上述業務策略將利用商機，並於中國開拓具有巨大增長潛力
的新市場。展望未來，本集團將致力加強業務發展，為股東帶來穩定回報
及增長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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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維持及確保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並會不斷檢討及改善企
業管治常規及標準。本公司於期內已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
管治守則第A.2.1段除外，於下段詳述。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段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鄭振忠先生（「鄭先生」）現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自本集團成立以來一直管理本集團業務並監督本集團整體運營。考慮到 (i)

本集團業務的性質及規模；(ii)鄭先生對於糖果行業的深入了解及豐富經
驗以及對本集團營運的熟悉，有利於本集團管理及業務發展；及 (iii)所有
主要決策均會諮詢董事會及相關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提供獨立見解，故董事會認為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
層之間權力平衡，且鄭先生兼任兩職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董事會將
繼續審查並在考慮本集團的整體情況後，於適當及合適時間考慮分拆董
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的規定交易標準。本公司定期向董事發出通知，提醒彼等
有關本集團財務業績公告刊發前的禁售期內全面禁止買賣本公司上市證
券的規定。本公司已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於整個回顧期間內，
均已遵守所規定的交易標準以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
則。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不知悉此方面有任何不合規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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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董事資料

截 至2024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概 無 董 事 資 料 變 更 須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51B(1)條予以披露。

競爭業務

除招股章程及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或控股股東或彼等
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內擁有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權益，亦不
知悉任何有關人士與本集團產生或可能產生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的股份（「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任何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
市規則附錄十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 24 –

於股份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股權
百分比

鄭國思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
 與其他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附註3）；

576,179,908 72.75%

鄭振忠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與其他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附註3）

576,179,908 72.75%

附註：

1. 鄭國思先生實益擁有Xiejia Limited（「Xiejia」）100%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Xiejia實益擁
有201,662,968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5.46%）。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
言，鄭國思先生被視為或視作於Xiejia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鄭振忠先生實益擁有佳能國際有限公司（「佳能」）100%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佳能實
益擁有172,853,972股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1.82%）。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
例而言，鄭振忠先生被視為或視作於佳能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於2019年3月29日，鄭振忠先生、鄭國思先生及鄭國典先生簽訂確認契據，以承認並
確認（其中包括）自有關期間起彼等為有關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一致行動人士（具有
收購守則所賦予之涵義），有關詳情載於招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組 — 一致行動人
士」一節。因此，彼等被視為於各自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鄭國典先生實益擁有
嗨森國際有限公司（「嗨森」）100%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嗨森實益擁有201,662,968股
股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5.46%）。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鄭國典先
生被視為或視作於嗨森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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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聯法團股份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
名稱 身份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股權百分比

     
鄭國典先生 嗨森 實益擁有人 一股 100%

鄭國思先生 Xiejia 實益擁有人 一股 100%

鄭振忠先生 佳能 實益擁有人 一股 100%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於2024年6月30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
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
錄十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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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在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
及淡倉

於2024年6月30日，下列人士（不包括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的權益及淡倉，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予備存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中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擁有權益的
普通股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

    
Xiejia 實益擁有人 201,662,968 25.46%

吳紫虹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1） 576,179,908 72.75%

嗨森 實益擁有人 201,662,968 25.46%

鄭國典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與其他人士共同 

持有的權益（附註3）

576,179,908 72.75%

洪瑪莉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4） 576,179,908 72.75%

佳能 實益擁有人 172,853,972 21.82%

蘇麗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5） 576,179,908 72.75%

附註：

1. 吳紫虹女士為鄭國思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紫虹女士被視為於鄭國
思先生擁有權益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鄭國典先生實益擁有嗨森100%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嗨森實益擁有201,662,968股股
份（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約25.46%）。因此，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鄭國典先生
被視為或視作於嗨森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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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2019年3月29日，鄭振忠先生、鄭國思先生及鄭國典先生簽訂確認契據，以承認並
確認（其中包括）自有關期間起彼等為有關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一致行動人士（具有
收購守則所賦予之涵義），有關詳情載於招股章程「歷史、發展及重粒、於、

收購 （展 展展 義 詳詳詳、 予股章、 予 章情程「 所、程情予 展蘠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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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i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顧問、諮詢顧問、供應商、客戶
及代理；及

(iv) 董事會全權認為將會或已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該等其他人士，有
關評估準則如下：

(aa) 對本集團的發展及表現所作貢獻；

(bb) 為本集團提供的工作質量；

(cc) 履行職責時主動性及承擔；及

(dd) 於本集團的服務年資或貢獻。

3. 股份數目上限

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全部購股
權獲行使後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上限（包括已授出的已行使或尚未行
使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合共不得超過我們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獲
准交易的日期（即2021年3月 16日）已發行股份總數（但不計及根據行使
超額配股權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的10%，即79,200,000股股份（「計劃限
額」），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
劃）的條款已失效的購股權原應可予發行的股份。待本公司刊發通函
並獲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及╱或根據上市規則不時指定的其他規定，
董事會可：

(i) 隨時將該上限更新至股東在股東大會批准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新
計劃限額」）；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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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向董事會特別選定的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超過計劃限額的購股權。
本公司向股東寄發的通函須包括可獲授該等購股權的選定合資
格參與者的一般資料、將授出的購股權數目及條款及向選定合資
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的目的，並解釋該等購股權如何達致該目的、
上市規則第17.02(2)(d)條規定的資料及上市規則第17.02(4)條規定
的免責聲明。

儘管有上述情況，但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
授出及有待行使的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在行使時可予發行的股份，
於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的30%（「最大限額」）。倘根據
本公司的任何計劃（包括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導致超出最大限額，
則不得授出該等購股權。倘本公司的資本架構出現招股章程第VI-28

頁「(r)資本變動的影響」一段所述的任何變動（不論透過資本化發行、
供股、股份拆細或合併或削減本公司股本方式），則可能授出的購股
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須按本公司核數師或認可獨立財務顧問確
認為合適、公平及合理的形式作出調整，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本
段所述限額。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自採納購股權計劃起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及
根據該計劃可供授出以認購股份的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為79,200,000

份購股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10%。因此，本期間並無購股權
獲行使、註銷或失效。

4. 每名參與者的限額

於任何12個月期間直至授出日期，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
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或本公司任何其他計劃已授出並獲接納但於其後
註銷的購股權所涉及股份）而已經及可能向各合資格參與者發行的股
份總數不得超過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的1%。倘進一步授出超過此1%

限額的購股權，則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及╱或符合上市規則的
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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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可於購股權被視作授出及獲接納當日後及自當日起計滿10年前，
隨時根據購股權計劃的條款行使。購權權行使前必須持有的最短期
限將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惟購股權於授出超過10年後概不可行使。
購股權概不得於本公司股東批准購股權計劃當日（「採納日期」）起計超
過10年後授出。除非本公司於股東大會或由董事會提早終止，否則購
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起計10年有效及生效。

6. 接納購股權要約

本公司於相關接納日期或之前收到由承授人正式簽署構成接納購股
權的一式兩份的要約文件連同支付予本公司的1.00港元款項作為授
出購股權的代價後，購股權即視作已授出並獲承授人接納以及已生效。
無論如何相關款項均不予退還。就任何授出可認購根據購股權計劃
授出的股份的購股權要約而言，少於要約授出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
目的要約可獲合資格參與者接納，惟接納的股份數目須為股份在聯
交所買賣的一手單位或其完整倍數，且有關數目在該合資格參與者
一式兩份的購股權接納要約文件中清楚列明。倘授出購股權的要約
未於規定接納日期獲接納，則視為已不可撤銷地拒絕。

在符合招股章程第VI-31頁「(z)取得必要同意」一段的前提下，承授人
可於向本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表示行使購股權及行使所涉股份數目後，
行使全部或部分購股權，而除悉數行使外，均須以相當於股份當時於
聯交所買賣的一⑦一 ⑦要賣在沸倘授件者聯視接仰佌，，拒定絕撤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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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收到通知及匯款後21日內及（倘適用）收到本公司核數師或獨立財
務顧問的證明書後，本公司須相應地向承授人配發及發行入賬列作
繳足股款的有關數目股份及就該等獲配發股份向承授人發出股票。
行使任何購股權須遵守股東在股東大會批准任何必要的本公司法定
股本增幅的規定。

7. 認購價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所涉及股份的認購價（根據 (r)段可予
調整）須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惟將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

(i) 股份於授出日期（須為聯交所公開進行證券交易業務的日子）於聯
交所每日報價表的收市價；

(ii) 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的平均收
市價；及

(iii) 股份面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普通股。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24年6月30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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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的買賣規定準則，作為董事就股份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
認彼等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買賣規定準則及行為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吳世明先生、
王禮南先生及陳聰明先生），連同本公司的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
會計原則及政策，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以及截至2024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公告，並
認為本集團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有關財務報表符合適用會計
準則及上市規則，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代表董事會
久久王食品国际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鄭振忠

香港，2024年8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鄭振忠先生、鄭國思先生及陳侃先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禮南先生、吳世明先生及陳聰明先生。


